
 山东省教育厅处室函件 
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鲁教职处函〔2021〕44 号 

  

关于转发《关于开展职业院校党史学习教育 
成果展示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职教科（处）、各高等职业院校有关处室： 

现将教育部职成司《关于开展职业院校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展

示活动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司函〔2021〕45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，

附件 1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工作安排，请一

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活动安排 

（一）分级展示。各地、各校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于 11 月

因地制宜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展示活动。 

（二）成果推荐。各地、各校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展示活

动，做好优秀学习成果、典型案例和好经验、好做法宣传推荐工

作，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限报 2项，各高职院校限报 1项。 

（三）集中展示。我处将遴选一批学习成果、典型案例和好

经验、好做法，于 11 月 17 日通过省教育厅官方网站“党史学习

教育”专栏等相关网站集中进行展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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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材料提报 

请各地、各校根据展示活动开展实际情况，认真填写统计表

（附件 2），撰写工作总结（基本情况、主要做法、取得的成效、

下一步建议等），制作展示视频（时间控制在 8 分钟以内，内容

包括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的整体介绍，1—2 段职业院校学生

讲党史故事、演讲的视频或微视频、微电影等，采用 MP4 格式封

装），附活动方案或通知，连同推荐的优秀学习成果、典型案例

和好经验、好做法（可包括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材料。视频不超

过 3 分钟；图片不超过 5 张，单张图片不低于 1MB；文字不超过

2000 字），将电子版（WORD 版和加盖公章的 PDF 版）于 11 月 10

日前发送至指定邮箱。 

联系人：丁昌勇、孟令君,联系电话：0531-81916551,电子

邮箱：zjc01@shandong.cn。 

 

附件：1.《关于开展职业院校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展示活 

动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司函〔2021〕45 号） 

2.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展示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
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 

2021 年 11 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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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展示活动开展情况 
统计表 

 

市级教育行政部门（高等职业院校）：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  办公电话  

手机号  电子邮箱  

①是否开展地

市级展示活动 
 

④是否开展校

级展示活动 
 

②举办校级展

示活动中职学

校数 

 ⑤校级活动数  

③中职学校校

级活动数 
   

注：① ② ③由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职成科（处）填写，④ 

⑤由各高等职业院校有关处室填写。 

 

 




